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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25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重建事宜小組委員會  
 

促進公務員建屋合作社的重建的  
最新進展  

 
 
目的  
 
 在 2015 年 5 月 26 日的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向委員簡介

三個促進公務員建屋合作社 (合作社 )樓宇重建的初步建議方案。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實施有關建議的最新進展。  

 

背景  
 
2. 為回應合作社樓宇業主要求政府協助促進合作社樓宇

重建，在諮詢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及相關決

策局和部門後，政府擬備了以下三個推動重建合作社樓宇的初步

建議方案：  

 

 (a) 房協的「重建公務員樓宇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 )；  

 

(b) 由市建局在其中介服務下為合作社樓宇業主的申請設

立專項輪候安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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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地政總署作出行政安排，使私人發展商可確定應繳付

政府的土地補價金額，從而評估其關於合作社用地的重

建方案。  

 

3. 在 2015 年 7 月 16 日的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委員及表達

意見團體就三個初步建議方案提出一些意見，尤其聚焦討論房協

先導計劃建議的框架。考慮到有關意見，政府已聯同房協、市建

局及相關的決策局和部門，在初步建議方案的基礎上訂出更具體

的細節。  

 

促進公務員合作社樓宇重建的建議方案細節  

 

房協「重建公務員樓宇先導計劃」    
 
4. 正如 CB(1)860/14-15(06)號文件所解釋，房協先導計劃

一方面旨在回應部分合作社樓宇業主重建其樓宇的訴求，另一方

面為社會增加資助出售房屋的供應。因此，我們按照以下原則及

參數設計先導計劃：   

 

(a) 先導計劃會採取「需求主導」的形式，由合作社樓宇業

主自行向房協提出申請。在重建合作社樓宇的申請獲考

慮及推展前，有關的合作社樓宇業主必須齊集 100%業

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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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房協按「不虧蝕」的原則 1，在合作社用地上進行重建，

以興建「資助出售房屋」，並按現行政策，就重建所需

的地契修訂向政府繳付土地補價、並負責收購成本及開

支；  

 

(c) 房協會以市價向合作社樓宇業主收購個別合作社樓宇

單位，同時向地政總署繳付合作社業主於有關單位轉讓

契約下尚欠政府的三分之二土地補價。在「不虧蝕」的

大前提下，房協可視乎市場情況，向業主提出略高於市

價的收購價（高於市價約 10%）以收購合作社樓宇單位； 

 

(d) 參照其他「資助出售房屋」項目的經驗，合作社樓宇的

用地面積／各用地的合計面積不得小於 1 400 平方米，

以取得最高發展潛力；以及  

 
(e) 有關的合作社樓宇業主可在房協的「住宅發售計劃」第

二市場購買房屋單位 2。   

 

5.  根據上述的原則及參數，經諮詢相關決策局／部門後，

房協已制定了先導計劃的細節；有關細節列載於附件。房協現正

就先導計劃的推行細節尋求法律意見，並計劃於 2016 年第二季推

出先導計劃。   

 

 

                                                 
1 “不虧蝕 ”的原則是指房協在考慮重建計劃時的預計總收益最少能支付所有發展和收購

成本及開支。  
2 現時第二市場約有 1 萬個單位。根據房協評估，合作社單位業主應可利用出售其合作

社單位所得款項，於第二市場購買較細小但有現代建築設施（例如升降機）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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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制訂推行細節時，我們備悉部分合作社樓宇業主提出

關注，指難以符合房協先導計劃要求申請重建的合作社樓宇須先

取得 100%業主參與，房協才會考慮有關申請和推展有關重建。然

而，我們亦知悉目前約有 500 名在職公務員居於合作社樓宇內。

得以繼續享有在合作社樓宇居住的權利是他們應有的房屋福利。

因此，要求他們遷離有關的合作社單位及放棄他們的房屋福利，

以促成重建有關的合作社樓宇，可能並不公平。此外，重建合作

社樓宇已有成功先例，因此要求取得 100%業主同意，對重建合作

社樓宇而言似非無法解决的障礙。  

 

市建局為合作社樓宇業主另設中介服務專項輪候安排  
 

7. 我們對未能取得 100%業主同意而要求房協進行合作社

樓宇重建表示關注，但亦明白某些個案可能是因為已離世的業主

並無預立遺囑或有無法聯络的業主而導致合作社未能取得 100%

業主參與。市建局以現時為舊樓集合業權作聯合出售提供中介服

務的先導計劃為藍本，制定了一項專為合作社樓宇新設的先導計

劃，以促使合作社樓宇集合業權作聯合出售。  

 

8. 市建局董事會於 2015 年 9 月通過上述先導計劃。該先

導計劃將為未能符合房協先導計劃所要求齊集 100%業主參與的

合作社樓宇業主，提供另一選擇。市建局先導計劃的主要特點如

下︰  

(a)  計劃並無就用地面積作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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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般而言，擁有申請用地內每個地段的不分割份數

50%或以上的合作社樓宇業主均可提出申請；  

(c) 申請用地上的所有合作社必須已經解散，並已準備

聯合出售其合作社樓宇；  

(d) 一俟擁有申請用地上 90%(或如參考《土地 (為重新

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 )公告》的規定，

則為 80%) 3 的不分割份數的業主，在指定時限內同

意參與該先導計劃，當局便會安排以公開拍賣或招

標形式聯合出售其物業；  

(e) 在拍賣或招標出售其物業前，合作社業主無須就撤

銷其單位的轉讓限制而繳付土地補價。在成功聯合

出售後，有關土地補價會在轉讓有關單位時，從單

位買方收取的售賣收益中扣除；以及  

(f) 申請人不可同時申請市建局的「需求主導」重建項

目先導計劃或上述的房協的計劃。  

 

9. 市建局將為合作社樓宇業主另設專項輪候安排，以申請

中介服務。為預留足夠資源推行計劃，市建局將另設限額，同一

時間只會處理兩個項目，有關限額將來會再檢視。新設的先導計

劃將於 2016 年第一季推出。   

 

                                                 
3 根據《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 (第 545 章 )，擁有某個地段的不可分割份

數不少於 90%的業主，可為重新發展該地段而申請售賣該地段的所有不分割份數。根據

《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 )公告》(第 545A 章 )，就某類別地段的

申請而言 (例如位於有關地段上的樓宇樓齡不少於 50 年 )，則只須 80%而非 90%不可分

割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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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總署作出行政安排以修訂地契並確定應繳的土地補價金額  
 

10. 合作社樓宇用地的重建涉及兩種土地補價。第一種是每

個合作社樓宇單位業主，各自為撤銷其單位轉讓契約所訂的轉讓

限制而繳付尚欠政府的三分之二土地補價。第二種是發展商為修

訂地契 (如需要的話 )以按照重建圖則在有關合作社樓宇用地進行

重建而須繳付的土地補價。  

 

11. 為方便私人發展商評估有關的合作社用地重建方案，地

政總署於 2015 年 7 月起作出新的行政安排，提供一站式服務，為

任何合作社樓宇用地同一時間處理修訂地契申請及兩種土地補價

的估價要求；在此安排下，如發展商／代理人已獲有關合作社樓

宇所有業主的授權，即可根據現行慣例處理修訂地契申請。截至

今日，地政總署未有接獲任何申請個案。   

 

徵詢意見  

 

12. 請委員備悉上述建議方案的進展情況。  

 

 

發展局  
公務員事務局  
地政總署  
香港房屋協會  
市區重建局  
 

2016 年 1 月  

 



附件 
 

   

房協「重建公務員樓宇先導計劃」流程圖 
 

 

 

 

（第八步）房協提出收購建議，並與申請人訂立

具約束力之協議 

（第七步）公務員事務局發出豁免書，地政總署

就撤銷轉讓限制提出需付的土地補價建議 

（第九步）與合作社單位業主簽訂轉讓契約 

（第三步）房協確認並確定開始處理申請，但不

作任何承諾 

（第六步） 對業權作詳盡檢查 

（第十二步）完成批地程序，接收用地管有權以

作重建 

財務上不可行 

未能取得 100%接納 

六
個
月

 

業權有問題 

（第十步）房協向地政總署申請交還及重批土地 

（第十一步）地政總署發出建議信 

九
個
月

 
九

個
月

 
三
個
月

 

 
  

（第一步）房協接獲已解散的合作社樓宇業主提

出重建其樓宇的申請  

（第二步）房協初步審視推展重建計劃的基本原

則及財務可行性 

否決申請／中止／取消一

切有條件協議 

• 未能符合基本原則 
• 財務上不可行 

公務員事務局及地政總署

接獲申請書的副本  

（第四步）房協通知公務員事務局及地政總署採

取所需行動，以便就撤銷轉讓限制發出豁免書及

評估土地補價  

（第五步）房協委任獨立估價師作以下程序： 
(a) 評估各個單位的現有用途價值；以及 
(b) 估算撤銷轉讓限制及進行重建分別需付的土

地補價 


